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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银保监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托公司个人信托贷款业务的通知

北京银保监局

2020 年 9 月 8 日

京银保监发〔2020〕391 号

辖内各信托公司:

近年来，辖内信托公司个人信托贷款业务快速发展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人贷款金

融服务供给的不足，满足了部分金融消费者的合理需求。但我局在监管工作中发现，相

关业务在调查、审批、协议签订、放款、收费、催收等多个环节仍普遍存在薄弱之处，

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不足，对辖内金融机构声誉产生较大负面影响。为进一步规范

辖内信托公司个人信托贷款业务，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法履行贷款人义务

信托公司以贷款方式管理运用信托财产属于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特许经营

范围，信托公司应参照《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审慎开展个人信托贷款业务。

信托公司开展个人信托贷款业务，应独立审批贷款，独立自主进行贷款决策。信托

公司不得将贷款调查的全部事项或授信审查、风险控制等核心事项委托第三方完成，不

得在《信托合同》中作出免除信托公司作为贷款人的义务和职责的下列类似约定：由委

托人或由委托人指定的第三方承担实质尽职调查、贷款审核、贷后管理等职责；受托人

无需进行尽职调查和贷后管理，仅对部分环节进行表面一致性审核；信托的设立、信托

项下的合作机构、保证人、风控措施及借款人的确定、信托资金用途、信托财产的管

理、运用和处分方式等事项均由委托人或受益人自主决定等。

二、改进业务模式，进一步提升全流程管理水平

信托公司应参照执行《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，重新梳理个人信托贷款业务管理

机制和流程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改进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。信托公司通过线上渠道发放

的具有小额、短期、分散、低风险特征的个人信用贷款除外，但应参照互联网贷款管理

相关规定制定本公司的实施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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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以贷款用途真实性为核心的贷前调查制度

一是贷款用途真实。信托公司发放个人信托贷款用于生产经营的，贷前调查应以现

场实地调查与非现场间接调查相结合的形式开展，对借款人贷款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、完整性进行调查核实。贷款用于个人消费的，应从贷款限额、交易场景、交易价格

等维度，结合借款人消费需求、消费意愿等情况对贷款用途的合理性进行分析，确保贷

款资金用于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正常需求。个人贷款用途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有

关政策，信托公司不得发放无指定用途的个人贷款。

二是贷款额度及期限合理并符合借款人还款能力。信托公司应结合借款人收入、负

债、支出、贷款用途、担保情况等因素，合理确定贷款金额和期限。不得简单以抵押物

价值为基础确定贷款金额。信托公司应建立借款人合理的收入偿债比例控制机制，对借

款人的还款能力进行匡算，控制借款人每期还款额不超过其还款能力。

三是建立贷款面谈制度。信托公司应建立并执行贷款面谈制度。面谈过程中应对借

款人身份、借款意愿、借款用途、还款能力等要素的真实性进行核实，与借款人提供的

贷款资料进行匹配核对。借款人以房屋作为抵押申请个人贷款的，与借款人的面谈应由

信托公司工作人员完成，不得委托给第三方机构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利息收取

信托公司在借款合同中应明确贷款金额、期限、利率（年化）、利息计算方式（含

计算公式）以及提前还款情况下的利息收取方式等关键信息，并在贷款发放前明确每期

还款计划安排，同时应告知借款人。

(三)合同签订过程实施“双录”管理

信托公司应要求借款人当面签订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。有条件的信托公司应对

合同签订过程录音录像，记录整个面签过程，录音录像内容至少包括工作人员验明借款

人身份、工作人员向借款人明确贷款金额、贷款用途、期限、年化利率以及借款人在借

款合同及其他附属法律文件上签字（盖手印）的影像。

（四）建立贷款支付管理制度

信托公司应参照《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建立贷款支付管理制度,强化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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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的支付管理与控制。

三、规范合作机构管理，严控外包风险

信托公司委托合作机构协助开展个人信托贷款业务，应建立合作机构准入、评估和

退出机制。信托公司应与合作机构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，清晰界定合作业务事项范围、

争端解决机制及违约责任。信托公司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增信服务以

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。信托公司应明确合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行为清

单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以信托公司名义对外宣传；指使、授意、放任或帮助借款人伪造资

料；代替借款人抄录、签署相关文书；截留、挪用借款人资金；采取暴力手段进行催收

等。

四、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

信托公司应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，履行告知义务，确保借款人清楚知悉

贷款金额、息费收取、逾期处理等信息及相关风险。充分保护客户个人信息安全，严格

限制客户信息使用范围，严禁不当使用或有意泄露客户信息。不得通过暴力、恐吓、侮

辱、诽谤、骚扰等方式进行贷款催收。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, 各公司新发放的个人信托贷款应符合上述监管要求。对于已

发放但尚未收回的个人信托贷款，各信托公司应全面排查梳理合规风险点，采取有效手

段防范信用风险、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，妥善处理借款人的投诉事项，切实保护金融消

费者合法权益。

2020 年 9 月 8日


